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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2603

证券简称：以岭药业 公告编号：

2015-048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持股

5%

以上股东及董监高计划增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河北以岭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以岭医药集团”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相君先生和吴瑞女士、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田书彦女士及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通知：鉴于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利益，以岭医药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相君先生和吴瑞女士、公司持股5%以

上股东田书彦女士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以岭药业公司股票复牌后三个月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择

机以适当价格用自筹资金增持以岭药业公司股份，增持总金额不低于15,252万元。

具体计划如下：

一、增持人

公司控股股东以岭医药集团，公司实际控制人吴相君先生和吴瑞女士，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田书彦女士，公司董事戴奉祥

先生、郭双庚先生、赵韶华先生、王卫平先生，监事高学东先生、刘根武先生和高级管理人员王蔚女士、韩月芝女士、张秋莲女士、

高秀强先生。

二、增持金额

姓名 承诺增持金额

以岭医药集团 不低于

3,000

万元

吴相君 不低于

500

万元

吴瑞 不低于

200

万元

田书彦 不低于

10,800

万元

其他董监高 不低于

752

万元

三、增持资金来源

增持所需资金为各计划增持人自筹资金。

四、增持时间和承诺

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择机以适当价格用自筹资金增持以岭药业公司股份。同时，在增持

期间及增持计划完成后六个月内不减持以岭药业公司股份。

本次增持行为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将督促承诺股东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并依据相关

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此外，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 公司将持续规范诚信经营发展，努力稳步提升公司业绩；不断增强上市公司质量，提高公司

运营效率和抗风险能力，努力回报投资者；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交流与互信，通过高

质量的信息披露为投资者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公司感谢全体投资者对公司一如既往的支持！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未来发展充满信

心，坚定维护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努力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特此公告。

石家庄以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302

证券简称：西部建设 公告编号：

2015

—

047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措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期，国内证券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投资信心接连受挫，上市公司市值大幅缩水。 面对

当前形势，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积极响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新疆证监局倡议，从保护全体股东利益角度出发，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以及公

司价值的认同，公司将积极采取以下措施，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一、公司今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通

知，为了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股东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 2015�年 7�月 11日起在未来 6�个月内（2015�年

7�月11日至 2016�年 1�月10日）不减持所持公司股份。

二、进一步强化诚信经营、规范发展、转型升级，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公司经营质

量，以良好的业绩回报股东，提升公司的长期投资价值。

三、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加强公司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及时性、完整性

和主动性，及时澄清不实传言。

四、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耐心做好投资者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任，坚定投

资者信心。

特此公告。

中建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码：

2015-86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的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近期以来，A股市场出现持续剧烈波动，对上市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使得投资者信心严重受挫。

面对当前股市的非理性下跌，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坚决拥护央行和证

监会关于稳定市场的声明，积极响应中国证监会及中国上市公司协会的号召。 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发

展前景，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向上趋势不变，上市公司在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和创新发展中发挥着重

要作用。

公司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业绩稳定增长，公司全员对于未来发展满怀信心。 公司呼吁广大投资

者深入了解公司基本面，坚定信心。 为此，公司特声明如下：

1、 公司管理层高度关注A股市场变化，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王莺妹女士于2015年7月8日参与

了由浙江上市公司协会发起的倡议活动，活动发出“浙江上市公司董事长联合声明” ，旨在以实际行动

切实维护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良好局面；

2、 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遵守中国证券监管管理委

员会 [2015]18号通知精神，自2015年7月8日起6个月内（即2015年7月8日-2016年1月8日）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3、 公司将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视未来A股市场走势，积极利用大股东增持、回购股票、董监

高增持、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方式对公司股价进行维护，以切实维护市场稳定，增强投资者信心；

4、 公司将继续做好并强化信息披露工作，充分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充分性与准确性。 并通过

电话、邮件、投资者关系互动平台及路演、调研等形式，及时、透明的回复广大投资者的询问，并与广大投

资者始终保持真诚、顺畅的沟通，从而增强公司与投资者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引导投资者深刻把握公司

价值，与公司共同成长，从而实现合理的投资回报。

5、 目前公司上下均保持着高昂的斗志，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基于公司多年以来在氟精细化工领域

的深耕细作，公司主营业务持续增长，预计2015年1～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250％~280%，盈利区间为10,895.36万元～11,829.25万元。公司在确保内生增长的同时，也借资本市场

力量加快公司在下游领域及战略新兴领域的布局， 以期更好的实现公司内生增长与外延发展双路并举

的发展战略。

6、 公司将继续脚踏实地，以稳定增长的业绩为投资者奠定稳固的投资价值基石。 同时，公司也将不

断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及现代化管理水平，积极开拓进取，巩固和提高核心竞争力，完善投资者回报机制，

为全体股东和投资者创造更大价值。

公司承诺，将始终铭记“全球氟化学产品领先者，为实现人类高品质生活，永太将创造不息” 的使

命，诚信经营、规范运作，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我们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中国经济、中国资本市场稳定健

康发展，衷心期望与广大投资者携手前行，一起为“美丽中国” 的璀璨未来拼搏奋进。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7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983

证券简称： 西山煤电 公告编号：

2015

—

018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期，证券市场出现了非理性下跌，基于对中国经济、资本市场及西山煤

电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为了稳定市场预期，维护股东利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及公司控股股东将采取以下措施，积极应对当

前市场状况：

一、公司控股股东山西焦煤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未来六个月内（2015年7月11日至2016年1月10日）不减持其持有的本公

司股份。

二、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未来六

个月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三、公司将在现行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积极鼓励公司董事、监事及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主动增持本公司股份。

四、号召全体员工在合适价位积极买进本公司股票。

五、公司将进一步提高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透明度，通过电话、“互动易”

平台等途径，与广大投资者保持沟通，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坚定投资者

信心。

特此公告。

山西西山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 7�月 10�日

证券代码：

002210

证券简称：飞马国际 公告编号：

2015-054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积极响应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倡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面对近期资本市场的非理性波动，同时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

信心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护公司股东

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促进市场尽快恢复健康平稳状态，深圳市飞马国际供

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资本市

场形象。

一、公司已采取的维护股价稳定的措施

1、2015年7月7日，公司与深圳市97家上市公司联合发出《深圳市上市公

司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的倡议》，表示将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信

心，共同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详见《中国证券报》2015年7月8日

（第6371期）头版刊出的“深圳市上市公司关于共同维护证券市场持续稳定

的倡议” 。

2、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本公司股

票相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5】51�号文件精神，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曹杰先生和黄汕敏先生，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及看好国内资

本市场长期投资的价值，以实际行动参与维护资本市场稳定，计划自公司股票

复牌之日起五个交易日内，根据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拟

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373万元，详见公司2015年7月9日刊登的《关

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9）。

3、为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有效实现公司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

工个人利益有机统一，促进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于2015年6月审议通过并实

施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2015年7月1日，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委托

“兴全睿众飞马国际分级特定多客户资产管理计划” 通过二级市场集中竞价

的方式累计购买公司股票508.32万股，成交金额合计12,935万元。

二、公司未来维护股价稳定的具体措施

为保护全体股东利益，并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

值的认可，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以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在未来

积极推动并采取以下措施维护股价稳定：

1、公司将诚信经营、规范运作，不断强化企业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以

良好的经营业绩回报投资者。

2、由于公司目前正在筹划购买环保行业的资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已

于2015年7月3日开市起停牌。 目前，公司正在对该项目进行相关调研工作，

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复牌。 公司将积极推进此次购买资产后续事项，争取早日

完成。 本次购买资产成功后公司将可进入新的产业行业，同时公司将继续发

展现主营的供应链管理业务，实现双主业发展，提高公司抗风险能力，为公司

稳定、可持续发展奠定更加厚实基础。

3、公司将持续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积极践行投资者关系管理，增进彼

此之间的了解与信任，切实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努力推动中小股东参与公司

治理和重大决策，为股东提供真实、准确的投资决策依据。

4、公司将认真落实公司制定的《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倡导资

本市场价值投资理念，增强公司长期价值投资的吸引力。

5、公司将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电话、深交所互动易平台、实地调研

等多种方式与投资者积极沟通，说明公司维护股价稳定的具体方案、公司生产

经营等情况，坚定投资者信心。

6、公司控股股东和持股5%以上的股东、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一致承诺：自承诺之日起六个月内（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月8

日）不减持公司股份。 上述承诺充分体现了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对公司未来良好发展持有的信心及维护资本市场稳定、传递股市正

能量的信心和决心。

7、在法律法规许可的情况下，公司将积极探索股份回购，大股东和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权激励，员工持股计划等措施，有效开展市值管

理。

我们将会与投资者携手面对资本市场暂时的困难，以实际行动坚定股东

信心，积极维护好资本市场的持续健康稳定！

特此公告

深圳市飞马国际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507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2015-048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针对近期股票市场的非理性波动，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按

照中国证监会的统一部署，同时基于对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以及对公司价值的认可。 为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维

护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人员拟采取以下措施，维护公司股价稳定、树立良好的市场形象。

一、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拟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1.增持人及拟增持金额

序号 姓 名 职 务 拟增持价格

(

元

)

拟增持股份数量

(

股

)

拟增持金额

(

元

)

1

周斌全 董事长

15.19 100,000 1,519,000

2

赵 平 董事

、

总经理

15.19 30,000 455,700

3

肖大波 监事会主席

15.19 30,000 455,700

4

黄正坤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15.19 20,000 303,800

5

刘 洁 副总经理

15.19 20,000 303,800

6

袁国胜 董事

、

副总经理

15.19 10,000 151,900

7

贺云川 副总经理

15.19 10,000 151,900

8

聂 川 总经理助理

15.19 10,000 151,900

9

韦永生 董事

、

总经理助理

15.19 10,000 151,900

合 计

- - 240,000 3,645,600

2.增持计划

上述增持人计划在未来6个月内，当本公司股价低于15.19元/股时，通过二级市场、大

宗交易或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定向资产管理等方式增持公司股票，增持股票金额不低

于上表所列金额。

3.增持人承诺

上述增持人承诺，上述增持计划完成后6个月内不减持本公司股票。

4.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前述人员后续增持公司股票的相关情况，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二、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方案

1. 公司实际控制人重庆市涪陵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和控股股东重庆市涪陵国

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票， 并适时考虑对公司股

票进行增持。

2.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东兆长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市第一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均

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的股票。

3.公司管理层股东周斌全、赵平、肖大波、贺云川、黄正坤承诺未来6个月内不减持公司

股份。

4.公司鼓励董事(除独立董事外)、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公司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

增持公司股票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具体增持计划如前一所述。

5. 公司积极推进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等相关工

作。 该方案中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拟以15.97元/股的价格（原计划发行价为25.65�

元/股， 公司2015年7月10日实施完2014年年度权益分派后， 价格随方案调整为15.97元/

股）参与认购，具体参与认购人员与认购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调整前拟向其发行股份数量

（

股

）

调整后拟向其发行股份数量

（

股

）

1

周斌全

1,030,000 1,654,321

2

贺云川

80,000 128,491

3

赵 平

50,000 80,307

4

袁国胜

40,000 64,245

5

刘 洁

20,000 32,123

6

聂 川

20,000 32,123

7

韦永生

10,000 16,061

6.公司进一步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通过深交所” 互动易” 平台和公司官方网站投资

者关系栏目加强与投资者的沟通,与投资者增进交流与互信。

7.公司坚持规范运作，踏踏实实做好企业，通过强化公司品牌运作，积极开拓新品，提

升公司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不断提升公司业绩，用实实在在的业绩来回

报股东、回报投资者。

8.公司坚定看好中国经济、看好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的发展前景，努力树立良好的市

场形象，维护资本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一日


